
花蓮縣 112 學年第 1 學期適應體育初階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實施依據： 

(一)花蓮縣 110年度至 114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研習中長程發展計畫(項目 4-

1-2)。 

(二)花蓮縣 112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研習規劃會議決議。 

二、實施目的： 

(一)增加體育教師的適應體育知能，以提升教師因應學生需求調整教學與

硬體環境之能力。 

(二)藉由成功經驗的分享及交流，學習有效的適應體育課程教學方法。 

(三)改善目前適應體育教學現場的現有困境，提升師生教學品質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 

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花蓮縣富里國小 

四、研習時間與地點： 

(一)時間：112年 10月 14日 09：00-16：00。 

(二)地點：宜昌國中體育館 

五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本縣國中小健體輔導團團員 

(二)國中小普通班體育任課教師 

(三)特殊教育教師 

(四)對主題有興趣之相關人員 

六、研習內容： 

日期 時間 內容 講師/出席專家 備註 

10月 14日 

(六) 

09：00～12：00 
特殊兒童的動作特質與介入原

則 

東湖國小 

陳勇安老師 
 

13：00～16：00 
適應體育的概念與體育課程的

調整 

東湖國小 

陳勇安老師 
 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進行線上報名，參與研習之學員依實

際參與場次核發研習時數。 

八、預期成效：指標 4-1-2辦理身心障礙適應體育相關研習。 



九、請惠允報名教師公假登記參加。 

十、辦理研習有功人員，予以敘獎之鼓勵。 

十一、利用假日辦理研習之工作人員核予補休，惟課務自理；假日參與研習

者，請依實際參與時數核予補休。 

十二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